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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
 

 

豫质监字〔2016〕53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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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 

公开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质量技术监督局，省局机关各处室，

各直属二级机构： 

为落实企业标准化主体责任，规范全省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

明公开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

通知》(国发〔2015〕13号)和《质检总局  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

<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建设工作方案>

的通知》(国质检标联〔2015〕422号) 的规定，省局制定了《河

南省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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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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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企业产品标准 

自我声明公开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落实企业标准化主体责任，规范河南省企业产品

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

改革方案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5〕13 号)和《质检总局  国家标准

委关于印发<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建设

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国质检标联〔2015〕422 号) 的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是指企业

将所执行的企业产品标准或团体标准在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

门建立的统一开放的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自我声

明公开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企业的产品标准

自我声明公开活动。食品、药品及农业种植、养殖产品等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四条  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是企业产品标准管理

的重要改革举措。企业按照本办法要求自我声明公开产品标准



 - 4 - 

的，视同完成企业产品标准备案。 

 

第二章  自我声明公开 

 

第五条  企业依法制定并执行的产品标准，以及企业执行的

团体标准，应当自我声明公开。企业产品执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和地方标准，可以自我声明公开。 

鼓励企事业单位自我声明公开服务标准。 

第六条  企业执行企业产品标准或者团体标准的，应当公开

标准文本或者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，以及对应的检验试验方法等

内容。 

第七条  企业产品执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，

仅公开相应的标准名称和标准编号。 

第八条  企业在自我声明公开产品标准前，应按照《质检总

局  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<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国

质检标联〔2009〕84 号）的要求，认真履行企业产品标准的起草、

审查、发布等程序。 

第九条  企业应当自企业产品标准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，登

录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，自我声明公开产品标准信

息。声明公开的内容纳入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。 

第十条 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、产业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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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和产品改进、市场需求等变化，适时对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

品标准进行复审。复审结论为继续有效的，前次公开继续有效；

复审结论为修订的，修订后重新进行自我声明公开；复审结论为

废止的，应当在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予以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 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将以原名称办理企业

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内容予以废止，以新名称重新办理企业

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。 

第十二条  企业应确保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信息真实有效，

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，并

对标准实施的后果承担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 自我声明公开后的企业产品标准，依法作为检验

检测和监督检查的依据。 

 

第三章 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四条  经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，企业应当严格

执行。 

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符合相应时段内自我声明公开的产品

标准的要求。 

第十五条  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违反法律法规和

强制性标准规定的，应当视为无效声明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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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鼓励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企业自我声明公

开的标准信息进行社会监督。 

第十七条  鼓励行业协会、科研机构等组织制定并公布行业

需要公开的标准清单和产品标准的关键指标清单，并指导企业完

善企业产品标准。 

鼓励标准化专业机构开展标准评价、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。 

第十八条  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省企业产品标

准自我声明公开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做好全省自我声明公开的

企业产品标准监督检查的规划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组织开展自我

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的监督检查工作。 

第十九条  省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企业

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监督和管理，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标准

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督查。 

第二十条  县（市、区）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

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工作，并根据自我声明公开企业产品

标准监督检查的结果进行监督和管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标准化专业

机构等第三方开展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监督检查的技

术工作，并依据审查技术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 

受委托的单位对审查技术结果负责。 

第二十二条  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企业产品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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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自我声明公开活动中，要做好政策宣传和引导服务工作，不得

收取任何费用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三条  企业服务标准的自我声明公开监督管理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由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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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2日印发 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
